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2006/07 年度公屋輪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檢討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概述公屋輪候冊資產限額釐定方法的檢討，以

及建議的 2006/07 年度公屋輪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  

背景  
 
2 .  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的既定政策，是每年檢討公屋輪

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以確保只向真正有需要（即不能負擔租住私人樓

宇）的人士提供租住公屋（下稱「公屋」）。房委會於 2002 年進行了全
面檢討，以理順和放寬釐定限額的方法。較諸原有計算方法所得出的限

額，是次檢討把輪候冊入息限額平均提高 10% 左右。  

 
3 .  房委會於 2005 年 3 月再次檢討釐定限額的方法，並把長者申請人
的資產限額定為非長者申請人的兩倍，以放寬長者住戶的資產限額。委

員在檢討的討論期間，要求較深入探討各個修訂輪候冊資產限額計算方

案的建議。  

本年度檢討  
 
4 .  基於上述背景，房委會於 2005 年 11 月 10 日舉行集思會，就修訂
輪候冊資產限額計算方法的可行方案進行討論。檢討結果見附件所載資

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錄。該文件建議的 2006/07 年度公屋輪候冊入
息和資產限額，分別平均上升 2.7% 和 1.7%。  

 
5 .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將於 2006 年 3 月 13 日考慮有關建議。請議
員備悉檢討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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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年度公屋輪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檢討  

 
 

目的  

 
 本文件旨在闡述 2006/07 年度公屋輪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檢
討的結果。  
 
 
背景  

 
2 .  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政策的重點，是確保向真正

有住屋需要，不能負擔租住私人樓宇的人士，提供租住公屋（下稱「公

屋」）。為配合這個政策目標，房委會訂立了輪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

有關限額衡量住戶在租住與公屋相若的私人樓宇和應付其他非住屋開

支所需的入息水平，以界定符合申請公屋的資格。為確保限額確切反映

當前的社會經濟狀況，房委會每年都檢討限額。於 2002 年，房委會就
入息及資產限額的釐定方法作出了全面檢討，以理順並放寬釐定限額的

方法，較諸原有計算方法所得的結果，是次檢討使輪候冊入息限額平均

提高 10% 左右。釐定輪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現行方法的運作，載於    
附件 A。  
 
3 .  2005 年 3 月，我們應委員的要求，重新檢視釐定限額的方法，
決定保留現行方法，並把長者住戶的資產限額定為非長者申請人資產限

額的兩倍。在該次檢討中，我們亦提出參照甲類消費物價指數的變動來

調整資產限額，但委員要求在考慮此建議之前，先深入探討計算資產限

額的其他可行方案。其後，我們於 2005 年 11 月 10 日舉行集思會，討
論可行的方案。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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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  

 
根據現行方法計算的入息和資產限額  
 
4.  影響住戶非住屋開支和住屋開支的三個主要變數，是甲類消

費物價指數非住屋開支部分、私人物業市場的租金水平，以及「參考單

位」面積 1。自上次在 2005 年 3 月檢討以來，甲類消費物價指數和私人
樓宇租金水平隨着經濟改善而上升；另一方面，「參考單位」面積卻下

調，主要是由於過去數年供應過剩的公屋大單位數量減少。這三個變數

在 2005 年第四季的變動如下：  

 
 2004 年第四季  2005 年第四季  

（變幅%）  
 

(a) 私人樓宇不劃一  
 每平方米租金  
 （以室內樓面面積  
 計算）  
 －  1 人  
 －  2 人  
 －  整體平均數  
 

 
 
 
 

134 元  
126 元  
126 元  

 
 
 
 

142 元 (+6.0%) 
130 元 (+3.2%) 
130 元 (+3.2%) 

 
(b) 甲類消費物價指數  
 非住屋開支部分  
 （ 1999/2000 年度

=100）  
 

96.9 98.3(+1.4%) 

(c) 參考單位  
 －  1 人  
 －  2 人  
 －  3 人  
 －  4 人  
 

 
室內樓面面積 16.8平方米
室內樓面面積 24.8平方米
室內樓面面積 33.0平方米
室內樓面面積 39.5平方米

 
室內樓面面積 16.3平方米 (-3%) 
室內樓面面積 24.6平方米 (-0.8%)
室內樓面面積 32.5平方米 (-1.5%)
室內樓面面積 39.0平方米 (-1.3%)

 

                                                 
1   採用「參考單位」是要評估租用與公屋面積相若的私人物業單位所需的開支。「參
考單位」面積指過去三年編配予輪候冊申請人的平均面積，惟不包括所有轉自居屋

的單位和編配予 4 人住戶的 3 睡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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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假如我們按現行方法調整入息和資產限額，所得出的限額如

下：  
 
 
住戶人數 

2005/06年度 
現行入息限額 

2005/06年度 
現行資產限額 

2006/07年度
入息限額 

2006/07年度 
資產限額 

1 6,600元 170,000元 [340,000元] 6,800元 170,000元 [340,000元]

2 10,100元 230,000元 [460,000元] 10,300元 230,000元 [460,000元]

3 11,900元 300,000元 [600,000元] 12,100元 300,000元 [600,000元]

4 14,300元 350,000元 [700,000元] 14,600元 370,000元 [740,000元]

合資格申請

公屋的私人

樓宇非業主

戶數 

121 600 (32.7%) 126 500 (34.1%) 

 
註： [  ]  內的數字是長者住戶（成員全屬長者的核心和非核心住戶，後者包括由無親

屬關係長者組成的住戶）的資產限額。  

 
2006/07 年度入息和資產限額較 2005/06 年度的限額分別平均上升 2.7%
和 5.6%。約有 126 500 個 (34 .1%)私人樓宇非業主住戶 2 合資格申請公

屋，較諸現時的 121 600 戶 (32 .7%)增加 4 900 戶。詳情載於附件 B。  
 
釐定資產限額的其他可行方法  

 

6.  現行釐定資產限額的方法於 1998 年訂立，把資產限額定為租
住與公屋相若私人樓宇六年所需的開支。以六年租金為基準，主要是顧

及當時平均輪候公屋時間為六年。這個方法被評欠缺清晰理據及科學化

基礎，批評亦指申請人的資產多寡未必與其在住屋方面的開支有密切關

係。況且，平均輪候時間於 1998 年為六年，現時已縮短至兩年左右，
這進一步削弱現行釐定資產限額方法的基礎。  
 
7 .  在參考各方提出的建議後，我們認為可考慮以下各個不同方

案來釐定輪候冊資產限額：  
 
 

(a)  沿用現行方法，惟將參照六年租金開支改為兩年，以反映目

前的平均輪候時間；  

                                                 
2   我們要強調，這個數字僅顯示 2005 年第四季的概況。私人樓宇非業主住戶數目會隨
時間而轉變，他們當中合資格申請公屋的比例亦然。合資格申請公屋的住戶總數亦

會遠多於此數，因為從現有公屋租戶、居屋／私人參建居屋業主或私人樓宇業主住

戶分拆的家庭，亦可能符合資格申請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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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輪候冊申請人於一段時間（例如 10 年）內可擁有的合理住

戶儲蓄，作為資產限額；  

 
(c)  以輪候冊申請人於一段時間（例如三年）內的住戶開支總額，

即包括住屋開支和非住屋開支，作為資產限額；  
 

(d)  把資產限額定為輪候冊入息限額的若干倍（例如 24 倍），所
得的限額會非常接近現行限額；以及  

 
(e )  以現行資產限額作為基礎，按年內甲類消費物價指數的變動

作出調整。  
 
上述各方案的細節和利弊，已於 2005 年 11 月 10 日集思會上討論，現
載於附件 C。按照不同方案計算所得的資產限額，載於附件 D。  
 
評估  

 
8 .  我們認為，在評估這些釐定資產限額的方法是否可行時，不

能忽視下列實際限制和考慮因素：  
 

(a)  現行計算方法即使存着種種缺點，亦已實施達八年之久。按

照這個方法計算所得的資產限額，普遍為公眾接受。若採用

全新的方法，很可能令計算結果大幅偏離現行限額（不論上

調抑或下調）。除非此舉有強力的理據支持，否則，要說服

公眾接受大幅改動的資產限額，實在非常困難；  
 

(b)  要另訂不涉及主觀成分的釐定方法及相關的參數，實際上並

不可行；以及  
 

(c )  我們可改變釐定方法的參數和變數，使計算所得的資產限額

接近現行資產限額。不過，這樣做會令新的釐定方法與現行

方法一樣欠缺客觀理據。  
 

9 .    考慮到這些局限，以及現行資產限額大致上已為公眾接受，

我們相信方案 (e)，即按照甲類消費物價指數的變動調整資產限額，可
提供一個切實可行且具透明度的機制來釐定資產限額。相信此舉會在

改革檢討及釐定機制方面走出一大步，在避免資產限額驟變的同時，

讓資產限額隨着物價水平變動而溫和調整。較諸租金指數，甲類消費

物價指數有更廣泛的物價基礎，且租金指數或會隨着經濟周期而出現

較大幅度的波動。 2005 年第四季甲類消費物價指數，較前一年上升
1.6%。按照這個方法計算所得的 2006/07 年度資產限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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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人數  

2005/06 年度  

現行資產限額  

2006/07 年度  

建議新資產限額  

 

變動百分比 3 

1 170,000 元  173,000 元  +1.8% 

2 230,000 元  234,000 元  +1.7% 

3 300,000 元  305,000 元  +1.7% 

4 350,000 元  356,000 元  +1.7% 

 
建議  

 
10 .  請委員通過：  
 

(a )  採納現行的輪候冊資產限額作為基礎，之後按照甲類消費物

價指數變動作出調整；以及  
 

(b)  附件 E 所列的 2006/07 年度建議的輪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  
 
 
對財政及人手方面的影響  

 
11 .  本檢討不會對財政和人手方面造成任何影響。我們在預測公

屋需求和規劃公屋興建量時，已計及輪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會按既定機

制調整這個因素。鑑於目前沒有住戶資產方面的官方數據，我們無法準

確判定，改變資產限額計算方法的建議對合資格住戶數目帶來的影響。

由於是次調整非常溫和，我們預計毋須調整公屋興建量。  
 
 
公眾反應及公布事宜  

 

12.  對於今年的輪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檢討，傳媒和公眾都可能

甚感興趣。市民大眾應普遍認同因應經濟環境改善而略為提高 2006/07
年度的入息和資產限額。  
 
13 .  我們會就是次檢討的結果發出新聞稿。 2006/07 年度的入息
和資產限額，會在房委會網頁和輪候冊申請表上公布。  
 
 
徵詢意見  

 
                                                 
3  因計算資產限額時進位的原故，變動百分比與甲類消費物價指數較之前一年的上
升率（即 1 .6%）有輕微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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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請委員通過第 10 段所述的建議。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秘書徐靜芳  
 電話： 2761 6834 
 傳真： 2761 0019 
 
 
 
檔號：  HD(CR)30/1 /177 
 （策略處）  
日期：  2006 年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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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現行釐定輪候冊入息及資產限額的機制  
 
 
輪候冊入息限額  
 
!  輪候冊入息限額以「住戶開支」作為計算基準。住戶開支包括住屋

開支和非住屋開支：  
 

(a)  住屋開支：指住戶租住與公屋單位面積相若的私人樓宇單位所
須支付的租金、差餉和管理費。把過去三年輪候冊申請人獲編

配公屋單位的平均面積，乘以政府統計處抽樣調查私人住宅所

得的每平方米租金，便得出確實的數字。計算時會採用不同住

戶人數組別的相應不劃一每平方米租金或整體平均每平方米

租金，視乎何者較高而定，並會剔除所有轉作公屋的居屋單位

和編配予 4 人家庭的 3 睡房單位。  
 
(b)  非住屋開支：指私人樓宇租戶中，開支屬較低一半者的平均住

戶開支。把政府統計處進行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所得的數字，

每年按甲類消費物價指數（剔除住屋開支）的變動幅度調整，

便得出這個數字。在計算非住屋開支時，會剔除成員全屬長者

或非工作人士的住戶的開支模式。  
 
!  不同住戶人數組別的輪候冊入息限額，為有關上述兩大項開支的總

和，再加 5%「備用金」。  
 
 
輪候冊資產限額  
 
!  輪候冊資產限額定於住戶租住私人樓宇單位六年所需款項的水平。  
 
 
每年調整  
 
!  輪候冊入息及資產限額，每年年初都會依據對上一年第四季所得的

最新統計數字進行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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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供款  
 
!  申請公屋時，按強制性公積金（簡稱「強積金」）計劃所作的法定

供款，可從住戶入息中扣除。換言之，對須把收入 5% 用作強積金
供款的住戶而言，其實際的輪候冊入息限額較指定限額高出約

5.26%。  
 



附件B（第1頁，共2頁）

A. 租金* - 以平均住所面積乘以每平方米租金*算出
- 平均住所面積相等於2002/03至2004/05年度輪候冊申請人平均編配面積^
- 據政府統計處進行的2005年第四季租金調查所得，私人樓宇單位（面積為69.9平方米或以下）的不劃一每平方米租金和整體平均每平方米租金+

住戶人數
1
2

整體平均數

B. 平均非住屋開支
- 以1999/2000年度住戶開支統計調查@中，開支屬較低一半的私人永久房屋住戶和私人臨時房屋住戶的開支模式為基準，再按甲類消費物
  價指數（不包括租金、差餉、地租和管理費）調整至2005年第四季的數字。成員全屬長者或非工作人士的住戶已從計算中剔除。

 

住戶人數 平均住所面積 ^ 住戶開支總額 推算入息限額 # 現行入息限額  
（元／月）

1 2,315 4,114 6,429 6,800 6,600 200 3.0
2 3,198 6,574 9,772 10,300 10,100 200 2.0
3 4,225 7,267 11,492 12,100 11,900 200 1.7
4 5,070 8,810 13,880 14,600 14,300 300 2.1
5 5,551 9,981 15,532 16,300 16,100 200 1.2
6 6,214 11,007 17,221 18,100 17,600 500 2.8   
7 6,786 11,930 18,716 19,700 19,100 600 3.1  
8 7,540 12,773 20,313 21,300 20,300 1,000 4.9  
9 7,761 13,547 21,308 22,400 21,800 600 2.8  

10人或以上 8,476 14,266 22,742 23,900 23,100 800 3.5  
平均數             -                   -                      -                       -                   - - 2.7

入息低於輪候冊入息和

資產限額的私人樓宇

非業主戶數 ~
1人 42,300 39,400 2,900 7.4%

2人或以上 84,200 82,200 2,000 2.4%
總數 126,500 121,600 4,900 4.0%

佔全港私人樓宇 34.1% 32.7%
非業主住戶總數的百分比

 ※

註： *   包括實用面積少於70平方米的私人樓宇單位的租金、差餉和管理費。
         ^   在計算平均住所面積時，剔除轉作租住用途的居屋單位和編配予4人家庭的3睡房單位。
         +   包括租住獨立單位、房間、床位等的家庭。
        @   最新資料來源。
         #   包括5%備用金。
         ~   把建議入息限額與政府統計處進行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所得的入息數據對照而得出的有關資料。
        ※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料，估計在2005年第四季，全港私人樓宇非業主住戶總數約371 300個。

 （元／月）                (%)

按現行方法推算2006／07年度輪候冊入息限額

每平方米租金（元／每平方米室內樓面面積）
142
130

增減幅度住屋開支 *

130

非住屋開支

                  -

39.0
42.7
47.8
52.2

65.2

（元／月）（元／月）

58.0
59.7

16.3

（平方米室內樓面面積）

24.6
32.5

（元／月） （元／月）

SHC 17-06C_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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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人數 租金 6年租金開支 推算輪候冊資產限額 現行輪候冊資產限額 增減幅度

（元） （元） (%)

1 2,315 166,680 170,000 170,000 0.0%

2 3,198 230,256 230,000 230,000 0.0%

3 4,225 304,200 300,000 300,000 0.0%

4 5,070 365,040 370,000 350,000 5.7%

5 5,551 399,672 400,000 390,000 2.6%

6 6,214 447,408 450,000 420,000 7.1%

7 6,786 488,592 490,000 450,000 8.9%

8 7,540 542,880 540,000 470,000 14.9%

9 7,761 558,792 560,000 520,000 7.7%

10 8,476 610,272 610,000 560,000 8.9%

（平均數：5.6%）

註：在計算平均住所面積時，剔除轉作租住用途的居屋單位和編配予4人家庭的3睡房單位。
           

按現行方法推算2006／07年度輪候冊資產限額

SHC 17-06_附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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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定輪候冊資產限額的不同方法  
 

方案  實施細節  評估  

(a)  沿 用 現 行

方法，惟參

照 六 年 租

金 開 支 改

為兩年  

!  在現行計算方法下，資產限額定為住戶租
住私人樓宇六年所需的開支總額，亦即以

1998 年首次訂立資產限額時之平均輪候時
間六年為計算基準。  

 
!  參照六年租金的原有理據已站不住腳，沿
用這個基準受到批評。為反映平均輪候時

間現已大幅縮短為兩年左右，建議以兩年

租金為計算資產限額的基準。  
 

!  租金開支與資產限額並無密切關連。  
 
!  房委會於 1998 年並無作出明確決定，按平
均輪候時間的變動調整資產限額的計算。

若按這個方法調整資產限額，可能會使所

得出的資產限額大幅波動。  
 
!  建議會令資產限額劇減約 65%，公眾難以
接受。  

 
(b)  以 一 段 時

間（例如十

年）內的合

理 住 戶 儲

蓄數額，作

為 資 產 限

額  

!  住戶儲蓄與資產限額或有關連，可考慮以
輪候冊申請人於申請公屋時預計可擁有的

合理住戶儲蓄數額，作為資產限額。  
 
!  可行方法是按入息限額與實際住戶開支的
差額評估住戶儲蓄數額。從附錄可見，入

息相等於入息限額的住戶，其住戶開支較

住戶收入平均低 16%。假設該批住戶於一
段時間（例如連續十年）內可儲蓄同樣百

分比的收入，資產限額可按以下公式計算： 
 
資產限額＝（每月住戶收入或  

入息限額）  ×  16%  ×  12  ×  10 

!  要按住戶儲蓄概念定出客觀公式，實在非
常困難，其一是儲蓄率並無一致公認的標

準；而且，香港亦無住戶儲蓄的正式統計

數據。  
 
!  輪候冊申請人連續十年可達到這個儲蓄率
的假設，並無客觀理據。  

 
!  以這個方法計算所得的建議資產限額，較
現 行 公 式 計 算 所 得 的 資 產 限 額 大 幅 降 低

15.7%至 25.3%。資產限額大幅下調，勢遭
公眾強烈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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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假如我們參照住戶在一段更長時間的儲蓄
來計算資產限額，修訂的資產限額會較接

近現行限額，但此舉與沿用六年租金開支

為資產限額一樣站不住腳，我們同樣會因

釐定資產限額的方法欠缺客觀理據而受到

批評。  
 

(c)  以 輪 候 冊

申 請 人 三

年 內 的 住

戶 開 支 總

額 作 為 資

產限額  

!  有意見認為資產限額的評估應計及申請人
的整體住戶開支，即包括住屋開支和非住

屋 開 支 ， 而 不 是 把 該 限 額 與 租 金 開 支 掛

鈎。可考慮以一段時間（例如三年）內的

住戶開支計算資產限額。附件 B 列出 2005
年第四季不同住戶人數家庭的住戶開支總

額。  
 

!  以這個方法計算的建議資產限額，會較現
行限額大幅提高 35.9%至 55.5%。大幅提高
資產限額是否合理和必要，實成疑問。  

 
!  與其他方案類同，採納三年的住戶開支總
額來計算資產限額，並無客觀理據。  

 

(d)  把 輪 候 冊

資 產 限 額

定 為 入 息

限 額 的 24
倍  

!  另一可行方案是把資產限額與入息限額掛
鈎。舉例來說，把資產限額定為入息限額

的 24 倍，所得的資產限額會頗為接近現行
限額。  

!  把資產和入息限額掛鈎，好處是日後可在
同一框架下同步調整兩組限額。  

 
!  這個方案容易實行，並能為資產限額調整
提供清晰的基礎。  

 
!  以這個方法計算的資產限額，大致上會與
現行限額接近。不過，這方法會令不同人

數 的 住 戶 的 資 產 限 額 出 現 不 同 幅 度 的 改

變，且變幅相距頗大，介乎 -4 .1%至 +8.7%
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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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資產限額定於入息限額 24 倍背後的理據
並不明確。  

 
(e)  以 現 行 資

產 限 額 為

基礎，之後

按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動

作出調整  

!  雖然現行計算資產限額的基礎欠缺清晰理
據，但按此計算所得的限額已廣為公眾接

受 。 可 行 的 方 法 是 在 現 行 資 產 限 額 水 平

上，訂立涵蓋範圍更廣的調整機制，以作

日後調整。建議採納更具代表性的物價指

標，即甲類消費物價指數，以釐定所須調

整的幅度，而不是以私人住宅租金作為指

導調整的唯一參考因素。  
 

!  我們改變釐定資產限額方法時所面對的限
制是，新方法很可能令資產限額大幅偏離

現行限額水平；且在設定新方法的相關參

數時要不涉及主觀因素，將會非常困難。  
 
!  保留現行資產限額作為日後調整的基礎，
可避免限額驟變。  

 
!  採用甲類消費物價指數的好處是，較諸租
金指數，這個指標有更廣泛的物價基礎。

另外，租金指數亦很可能隨著經濟周期而

出現較大幅度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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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候冊入息限額與實際住戶開支的比較  

2005/06 年度現行輪候冊入息限額 ∧ 

2004 年第四季實際住戶開支  
（根據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推算所得開支屬

較低一半者的數據） ∧ 

輪候冊入息限額

與實際住戶開支

相差之% 

(B) (C) (D) (E) (F) (G) 

住屋開支  非住屋開支 入息限額  住屋開支  非住屋開支 住戶開支總額

住戶人數

(A) 
合資格申

請公屋住

戶的住戶

人數分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D)－ (G) 
(D) 

1 人  34.3% 2,251 4,055 6,600 1,632 3,604 5,236 20.7% 

2 人  29.6% 3,125 6,481 10,100 2,717 6,300 9,017 10.7% 

3 人  18.8% 4,158 7,164 11,900 3,059 6,939 9,998 16.0% 

4 人  12.1% 4,977 8,685 14,300 3,208 8,685 11,893 16.8% 

5人或以上 5.2% 5,456 – 7,938 9,839 – 14,064 16,100 – 23,100 3,803 – 5,042 9,839 – 14,064 13,642 – 19,106 15.0% – 17.3% 

 
註：  
∧  現行輪候冊入息限額是按 2004 年第四季統計數字計算。故住戶儲蓄率亦按同期實際住戶開支計算。  
*  根據合資格申請公屋住戶之住戶人數分布計算所得住戶儲蓄比率之加權平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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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年度推算的輪候冊資產限額（採用 2005 年第四季數據）  

基線 方案(a) 方案(b) 方案(c) 方案(d) 方案(e) 

2005/06

年度 

輪候冊

資產限額

2006/07年度 

輪候冊資產限額 

 

以現行方法參照 

6年租金釐定 

 

2006/07年度 

輪候冊資產限額 

 

以現行方法參照 

2年租金釐定 

 

2006/07年度 

輪候冊資產限額 

 

以儲蓄釐定 

（儲蓄率：16% 

儲蓄期：10年） 

2006/07年度 

輪候冊資產限額 

 

以住戶開支釐定 

（年期：3年） 

2006/07年度 

輪候冊資產限額 

 

把資產限額定為 

入息限額的 24倍 

2006/07年度 

輪候冊資產限額 

 

根據甲類消費物價指數

調整現行限額 

較諸現行輪候

冊資產限額的

增減幅度 

較諸現行輪候

冊資產限額的

增減 0幅度

較諸現行輪候

冊資產限額的

增減幅度 

較諸現行輪候

冊資產限額的

增減幅度 

較諸現行輪候

冊資產限額的

增減幅度 

較諸現行輪候

冊資產限額的

增減幅度 

住戶人數 

（元）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1人 170,000 170,000 0.0% 60,000 -64.7% 127,000 -25.3% 231,000 35.9% 163,000 -4.1% 173,000 1.8% 
2人 230,000 230,000 0.0% 80,000 -65.2% 194,000 -15.7% 352,000 53.0% 247,000 7.4% 234,000 1.7% 

3人 300,000 300,000 0.0% 100,000 -66.7% 228,000 -24.0% 414,000 38.0% 290,000 -3.3% 305,000 1.7% 

4人 350,000 370,000 5.7% 120,000 -65.7% 275,000 -21.4% 500,000 42.9% 350,000 0.0% 356,000 1.7% 

5人 390,000 400,000 2.6% 130,000 -66.7% 309,000 -20.8% 559,000 43.3% 391,000 0.3% 396,000 1.5% 

6人 420,000 450,000 7.1% 150,000 -64.3% 338,000 -19.5% 620,000 47.6% 434,000 3.3% 427,000 1.7% 

7人 450,000 490,000 8.9% 160,000 -64.4% 367,000 -18.4% 674,000 49.8% 473,000 5.1% 457,000 1.6% 

8人 470,000 540,000 14.9% 180,000 -61.7% 390,000 -17.0% 731,000 55.5% 511,000 8.7% 478,000 1.7% 

9人 520,000 560,000 7.7% 190,000 -63.5% 419,000 -19.4% 767,000 47.5% 538,000 3.5% 528,000 1.5% 

10人或以上 560,000 610,000 8.9% 200,000 -64.3% 444,000 -20.7% 819,000 46.3% 574,000 2.5% 569,000 1.6% 

平均數 - - 5.6% - -64.7% - -20.2% - 46.0% - 2.3% - 1.7% 



 

S H C  1 7 - 0 6 C _附件 E  

附件 E 

2006/07 年度建議的輪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  

住戶人數  
現行 2005/06 年度  
輪候冊入息限額  

現行 2005/06 年度  
輪候冊資產限額  

2006/07 年度建議  
輪候冊入息限額  

2006/07 年度建議  
輪候冊資產限額  

1 人  6,600 元(6,947 元) 170,000元[340,000元] 6,800 元(7,158 元) 173,000 元[346,000 元] 

2 人  10,100 元(10,632 元) 230,000元[460,000元] 10,300 元(10,842 元) 234,000 元[468,000 元] 

3 人  11,900 元(12,526 元) 300,000元[600,000元] 12,100 元(12,737 元) 305,000 元[610,000 元] 

4 人  14,300 元(15,053 元) 350,000元[700,000元] 14,600 元(15,368 元)  356,000 元[712,000 元] 

5 人  16,100 元(16,947 元) 390,000 元  16,300 元(17,158 元) 396,000 元  

6 人  17,600 元(18,526 元) 420,000 元  18,100 元(19,053 元) 427,000 元  

7 人  19,100 元(20,105 元) 450,000 元  19,700 元(20,737 元) 457,000 元  

8 人  20,300 元(21,368 元) 470,000 元  21,300 元(22,421 元) 478,000 元  

9 人  21,800 元(22,947 元) 520,000 元  22,400 元(23,579 元) 528,000 元  

10 人或以上  23,100 元(24,316 元) 560,000 元  23,900 元(25,158 元) 569,000 元  

[      ]  內的數字是長者住戶（包括成員全屬長者的核心和非核心住戶）的資產限額。  
若申請人有參加「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有關法定供款可於申報入息時扣除，假若供款額為住戶入息 5%，則實際
限額顯示在 (       )  內。  


